
臺北市南港區胡適國民小學 學生服裝儀容規定 

112年 9月 15日主任會議檢視通過 

一、本校校訂學生服裝為「運動服」。 

二、正課期間，體育課以體育服為準，穿著便服時以整齊、大方為主。 

三、服裝穿著時以內層服裝不外露、成套穿著為原則。 

四、冬季天冷時，可搭配毛線背心、長袖毛衣、運動服夾克等。 

五、運動服裝 

1.夏季：藍色短袖上衣、深藍色短褲。 

2.冬季：黃色長袖上衣、深藍色長褲。 

3.夾克：橘色長袖外套。 

4.穿在夾克內之衣服不得外露。 

5.名牌：縫在左胸「胡適」字樣上方。 

六、頭髮︰以乾淨整齊、不影響學習為原則。 

七、手部︰保持清潔，指甲經常修剪，並以不擦指甲油為原則。 

八、頭臉部︰以不化妝及不配戴耳飾、項鍊、舌環、臍環等飾物為原則。 

九、上課期間不建議穿著涼鞋、拖鞋或型式怪異等不具保護功能之鞋子  

十、學生在校期間應隨時保持服裝整齊為原則。 

十一、本規定經校務會議通過後實施，修正時亦同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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